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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文  件 

 
大会 — 第 40 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 13：审计计划 — 持续监测做法 

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 — 持续监测做法的准备计划 

(由巴西提交) 

执行摘要 

本文件介绍了巴西在国家民用航空局(ANAC)内部建立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 — 持续监测做法

的准备计划的经验，以及通过开展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 — 持续监测做法模拟审计可以实现的益

处。这些举措提高了对安全水平的了解，使国家民用航空系统随着时间推移更加安全。 

因此，巴西强调独立的同行与自我评估方法的优势，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各国对其实际有效实施率

有最新了解，它不是取代国际民航组织的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 — 持续监测做法审计，而是让各国

有机会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有助于避免其民航系统降级到不安全的水平。 

行动：请大会： 
a) 通过认可准备计划及其结果作为防止各国安全水平退化的积极主动方法，认识到普遍安全监

督审计计划(USOAP)自我评估和同行评估的益处； 
b) 要求空中航行委员会就成员国制定其准备计划的指导方针进行讨论；和 
c) 鼓励各成员国对开展模拟审计予以支持。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无 

参考文件: Doc 9859 号文件,《安全管理手册》(SMM) 
附件 19 —《安全管理》 

 

1. 引言 

1.1 国际民航组织的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USOAP)持续监测做法(CMA)是国际民航组织评估

其成员国安全合规水平的重要工具。由于国际民航组织无法定期对其成员进行评估，国家之间的时间

间隔各异，各国可能会认为其上次审计结果是关于其安全水平的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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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我评估方法是各国获得有关其安全水平最新情况的宝贵工具，但它有其局限性。自我评估

过程可能受其国家内部观点的影响，要么是因为它过于严格，要么是因为它在自我评估中过于宽松。 

1.3 去年，巴西得到了加拿大和法国的帮助与合作，对其自我评估进行了外部评估，从而产生了

更加独立的结果。这一结果为国家民用航空局审查并改进其流程和立法带来了光明。这种改进的机会

可以出现在国际民航组织下一次审计开始之前。 

1.4 巴西支持制定独立的同行和自我评估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各国更新其实际有效实施率，

而不是取代国际民航组织的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USOAP)持续监测做法(CMA)的审计，从而让各国

有机会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避免其民航系统降级到不安全的水平。 

2. 背景 

2.1 国家民用航空局关于外部评估员开展的模拟审计的经验。 

国家民用航空局的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 — 持续监测做法的准备计划 

2.1.1 在 2015 年，国家民用航空局经历过一次国际民航组织的协调验证任务(ICVM)，通过评估

纠正措施或缓解措施的现状，确定先前查明的安全缺陷是否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 

2.1.2 2015 年，国家民用航空局建立了一个项目(一项有具体开始与结束的独特举措，要求分配资

源，旨在创造产品、服务或专项结果)，以使民航局及其部门能够接受审计。尽管有这个项目，但为参

加审计收集所需的答复和证据，准备工作在时间和人力资源分配方面对民航局费用很高。 

2.1.3 审计结束后，并且不愿意承受与 2009 年和 2015 年相同的压力，董事会建立了一个优先项目

(由董事会成员确定的有别于与实现机构战略目标相关性的项目)，其主要目标是将机构内部的普遍安

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的计划制度化。 

2.1.4 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制度化优先项目在其产品中制定了一份准备计划，该

计划应该能够保存有关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问卷调查(PQ)的答复和证据的最新数据

库。 

2.1.5 作为准备计划的初步行动，应对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问卷调查进行外部评估，国家民用航

空局通过双边技术合作协议，能够获得加拿大运输部民航局(TCCA)和法国民航总局(DGAC)的协助开

展模拟审计。 

2.1.6 模拟审计结果显示，国家民用航空局的有效实施率达到 93.91％，相对于 95.14％的有效实施

率，证明了审计的官方结果与巴西国家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现实情况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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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自我评估的好处 

问卷调查的自我评估 

3.1.1 持续监测做法在线框架(OLF)上提供的自我评估工具是各国不断更新其对自身实施状况了解

的重要工具。 

3.1.2 每个民用航空监督系统都不够完善，需要在其安全水平上进行管理。自我评估可以成为提高

国家对民用航空监督系统实际安全水平认识程度的一个工具。 

3.1.3 通过了解目前的安全水平，各国可以更新其对问卷调查的答复： 

a) 被认为不满意； 

b) 已经修改； 

c) 由于民航系统的变化(法规、程序、程序、组织结构)可能会受到影响；和 

d) 由于国际民航组织标准和建议措施的变化以及国际民航组织的其他规定可能会对其产

生影响。 

3.2 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的准备情况 

3.2.1 自我评估工具的直接后果及其成员国完成自我评估是国家能够获得的准备状态。 

3.2.2 了解其实际有效实施率之后，国家可以避免其安全水平降级到不可持续的程度，恢复可能需

要很高的成本。 

3.3 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的自我审计 

3.3.1 为了实施准备计划，成员国应建立一个能够对其系统进行评估的内部审计计划。 

3.3.2 审计计划应能够尽可能公正地对系统进行评估，从而使有效实施率不受限制或宽容偏见的影

响。 

3.3.3 缓解偏见影响的一种可能性是通过双边协议在成员国之间开展审计，其唯一目的是获得独立

的观点。 

3.3.4 通过这一结果，国家可以了解应采取哪些措施加以纠正和更新，例如：需要实施的程序；不

再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要求的标准，等等。 

3.3.5 应该指出的是，内部审计的结果，甚至是成员国之间的审计结果，仅供被审计国使用，而并

非要取代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计划的官方审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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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4.1 巴西认为，各国制定的准备计划可以提高对安全水平的认识，使国家民用航空系统随着时间

的推移更加安全。 

— 完 — 


